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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陽科技大學「翻轉圓夢方案」各項學習檢核標準說明 
1.本表適用於有獲得第二階段補助的同學參考使用。 

2.第二階段請於第三階段執行前二週繳交到生輔組。 

3.第三階段請於活動執行結束後一個月內完成，最晚不得超過11月15日，相關資料請繳交至

生輔組。 

階段 標準說明 定義 學習時數 
金額 

(單位：新台幣) 
檢附項目 

第一階

段 

翻轉人生

計畫申請

書提出 

須結合專業領

域或跨域圓夢

規劃 

指導老師須簽

章 

500元/件 

(每人僅可提出

1件) 

1.翻轉人生計畫申

請表。 

2.個人資料蒐集告

知及智慧財產權聲

明書 

第二階

段 

1. 教育

訓練

課程 

2. 實驗

課程 

凡因執行活動

所延伸的事前

訓練如，志工

培訓、語言訓

練、實驗過程

(要有單位證

明) 等 

最低須達10H，

至多核予 20小

時。 

500元/時 

(10,000元為上

限) 

1.第二階段學習紀

錄表。 

2.課程紀錄表或研

習證明。 

第三階

段 

國際比賽 

以學校名義參

加，不受理個

人，所參加之

競賽與自身科

系相關。 

1. 最 低 須 達

10H，至多核予

30小時。 

2.抵達比賽區

域即為第三階

段開始。 

500元/時 

(15,000元為上

限) 

1.第三階段成果學

習紀錄表。 

2.課程紀錄表。 

3.獲獎證明(或參賽

證明)。 

4.影片紀錄(3至5分

鐘)。 

短期交換 

1.如海外移地

教學。 

2.時間：暑假，

為期2至3週以

上。 

3.由本校名義

辦理。 

國外課程學習

最低須達10H，

至多核予 30小

時。 

500元/時 

(15,000元為上

限) 

1.學習紀錄表(附件

5-1) 。 

2.課程紀錄表(附件

5-2) 。 

3.活動簡介(含行程

表) 。 

4.影片紀錄 (5至 8  

分鐘) 。 

國際志工 

由學校辦理之

國 際 志 工 活

動。 

東亞地區、東南

亞地區、非洲等

全球地區，最低

須達10H，至多

核予30小時。 

500元/時 

(15,000元為上

限) 

1.學習紀錄表(附件

5-1) 。 

2.服務證明。 

3.影片紀錄(5至8分

鐘) 。 

備註：研習時數以小時為採計單位，如證明單位為「天」，則以1天換兌為6小時計算。 

 

 


